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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陳鈺筑
聯絡電話：08-7320415#3643
傳真：08-7337061
電子信箱：a330171@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1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終字第11451775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4517752800-1.pdf)

主旨：檢送本縣立公正國中辦理本縣「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

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B-2-5藝術領域

非專長授課教師專業增能計畫B-2-5-1藝術領域(初任教

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非專增能子計畫一)」，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立公正國民中學114年9月18日屏公中教字第

1140000276號函辦理。

二、辦理日期:114年11月15日(星期六整天)。

三、辦理地點: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屏東市公興路11號)。

四、參加對象（擔任藝術領域初任授課教師（含代理）務必參

加）:

(一)屏東縣國中小擔任藝術領域初任授課教師，或未具藝術

專長授課教師。

(二)屏東縣國教地方團藝術領域分團召集人及輔導員。

(三)對藝術領域（議題）教學設計有興趣之教師（屏東縣教

師優先）。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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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不接受現場

報名。

六、參加人數:80人（優先錄取屏東縣教師）。

七、本府同意參加人員核予公(差)假及兩年內覈實補休一天。

八、凡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7小時(登錄於全國教師在職進

修網)。

九、其餘未盡事宜，請逕洽本縣公正國民中學李主任08-752-

2097#12 。

正本：各國小、各國中
副本：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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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1 藝術領域非專增能子計畫 1 

屏東縣 114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B-2-5   藝術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專業增能計畫 
                B-2-5-1 藝術領域(初任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 

          作業要點。 

    （二）屏東縣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屏東縣114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目的 

    （一）提升本縣初任領域國中小授課教師跨領域藝術教材教法研發與評量能力。 

    （二）從在地文化的閱讀，融入課程的實作經驗工作坊，增進教師轉化課程，發展有效 

          教學之設計與應用。 

    （三）提升初任藝術領域教師跨領域教學、議題融入的能力，增進專業素養與教學效能。 

    （四）配合108課綱學校校訂課程-彈性課程（或社團課程）發展規劃的需求，提升教師 

          專業知能。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藝術領域分團。 

    （四）協辦單位：公正國中。 

四、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辦理日期：114/11/15(星期六整天)。 

    （二）辦理時間：08：30〜16：30。(七小時) 

    （三）辦理地點：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屏東市公興路11號)。 

    （四）研習時數：共計 7小時。 

五、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參加對象：擔任藝術領域初任授課教師（含代理）務必參加 

             1.屏東縣國中小擔任藝術領域初任授課教師，或未具藝術專長授課教師。 

             2.屏東縣國教地方團藝術領域分團召集人及輔導員。 

             3.對藝術領域（議題）教學設計有興趣之教師。（屏東縣教師優先） 

    （二）參加人數：80 人。(審核制) 

     (三) 參加者必須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網路線上報名，不接受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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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習內容(114/11/15(星期六)：屏東縣屏東市公興路 11 號-公正國中) 

 

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00〜08:20 報到 輔導團隊 

08:20〜08:30 開幕致詞 屏東縣公正國中鄭雅靜校長 

08:30〜09:30 

（60mins） 
108 課綱與藝術領綱概述 屏東縣東港高中陳禾祥老師 

09:30〜10:30 

（60mins） 
素養導向的課堂實踐 屏東縣九如國小黃曉音老師 

10:30〜12:30 

（120mins） 

藝術領域分組活動 

(視覺、音樂、表藝) 

班級經營 

視覺： 

屏東縣鹽埔國中林素梅老師 

屏東縣九如國小黃曉音老師(助教) 

 

音樂： 

屏東縣中正國小利宛倫老師 

屏東縣光春國中蘇子榆老師(助教) 

 

表藝： 

屏東縣東港高中陳禾祥老師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潘善池老師(助教) 

12:30〜13:30 休息 輔導團隊 

13:30〜15:30 

（120mins） 

藝術領域分組活動 

(視覺、音樂、表藝) 

跨領域教學 

教學教案設計應用 

視覺： 

屏東縣九如國小黃曉音老師 

屏東縣鹽埔國中林素梅老師(助教) 

 

音樂： 

屏東縣光春國中蘇子榆老師 

屏東縣中正國小利宛倫老師(助教) 

 

表藝：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潘善池老師 

屏東縣東港高中陳禾祥老師(助教) 

15:30〜16:30 

（60mins） 

課室評量示例 

綜合座談 

屏東縣東港高中陳禾祥老師 

屏東縣公正國中鄭雅靜校長 

 

 

七、本計畫經核定後施行。 


